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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中信保诚「智富稳赢」终身寿险 B 款（万能型）条款阅读指引

 中信保诚「智富稳赢」终身寿险 B 款（万能型）产品提供身故保险金和其他利益。

 为了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本条款，我们先介绍几个本条款中的概念。

 “我们”、“本公司”均指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您”指投保人，就是购买本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的人。

 “被保险人”指受本合同保障的人。

 “受益人”指发生保险事故后领取保险金的人。

 条款是保险合同的重要内容，为充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仔细阅读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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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诚「智富稳赢」终身寿险 B 款（万能型）

1 我们保什么、保多久

这部分讲的是我们提供的保障以及我们提供保障的期间。

基本保险金额 1.1 本合同（指您购买的《中信保诚「智富稳赢」终身寿险 B 款（万能型）》产品合同）

的基本保险金额等于本合同每期基本保险费（见第 3.2 条）×20。

保险责任 1.2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将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身故，我们将按以下两项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

本合同效力终止：

1 我们收到申请人的理赔申请并完成资料审核当日所适用的结算利率结算的

保单账户价值（见第 3.1 条）+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2 我们收到申请人的理赔申请并完成资料审核当日所适用的结算利率结算的

保单账户价值×K。

K值与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相关，详见下表：

到达年龄 K

18-40 周岁（见 9 名词释义） 160%

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 120%

注：到达年龄 = 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 + 被保险人身故时的保单年度（见 9名词释

义）数- 1。

保险期间 1.3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合同生效日 24 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

保险期间在保险单上载明。

投保范围 1.4 本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为 18 周岁至 70 周岁，且须符合投保当时我

们的规定。

2 我们不保什么

这部分讲的是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况。

责任免除 2.1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

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

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见 7.1 条）；发生上述其他情形

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

知

2.2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当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

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

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

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

保险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但会向您退还保险费。

其他免责条款 2.3 除本条款第 2.1 条“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

以下条款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第 2.2 条“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第 3.6 条“持

续奖金”、第 4.2 条 “宽限期”、第 4.3 条 “效力中止与恢复”、第 5.2 条 “保

险事故通知”、第 6.1 条 “犹豫期”、第 8.4 条 “年龄性别错误的处理”、第 8.8

条 “合同内容变更”、第 9条 “名词释义”。

3 保单账户

这部分讲的是保单账户是如何运作的。

保单账户与保单账

户价值

3.1 我们为您设立专门的保单账户，按照本合同约定进行投资。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您的保单账户价值将随着保险费的分配、结算生息、持续奖

金的计入而增加；随着保障费用和部分提取而减少。

我们每年会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以便您了解保单账户价值的具体状况。

保险费的分配及初

始费用

3.2 （1） 每期保险费

每期保险费由基本保险费和额外保险费构成。

基本保险费和额外保险费的金额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每期保险费在

人民币 6000元及以下部分为基本保险费，每期保险费超过人民币6000元的部分（如

有）为额外保险费。

我们收到每期保险费后，按初始费用比例扣除初始费用，剩余部分作为可投资金额

进入您的保单账户中。基本保险费和额外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均为 5%。

（2） 追加保险费

您支付 12 个月保险费后，经我们审核同意，您可以申请支付追加保险费作为额外

投资，每次支付的追加保险费应符合我们的规定。我们将在收到追加保险费后，按

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扣除初始费用，剩余部分作为可投资金额进入您的保单

账户中。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为 3%。



保障费用 3.3 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每月按照当月保单周月日（见 9 名词释义）的风险保额（见

9名词释义）相对应的保障成本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收取保障费用。

本合同的保障费用，根据被保险人的性别、当时年龄、当时风险保额及其他承保条

件确定。每千元风险保额对应的年保障费用表见附件，如因被保险人职业或健康因

素需增加保障费用，我们将在保险合同上载明。

保单管理费 3.4 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每月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收取保单管理费，金额为 8元/月。

结算利率 3.5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将于每月初 10 个工作日内公布一次结算利率，保单账

户价值按照结算利率累积。

最低保证利率指本合同的最低结算利率。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保证实际结算

利率不低于 1.5%。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

本合同中所提及的结算利率均为年利率。

持续奖金 3.6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合同未曾出现效力中止的情况，我们将按以下约定支付持

续奖金：

自本合同第 5 个保单周年日（见 9 名词释义）起至第 9 个保单周年日止，若被保险

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生存，我们将在每年的保单周年日按下列约定支付持续奖金并

计入保单账户：

1 累计部分提取的金额（含部分提取费用）未超过累计追加保险费的金额时：

按本合同每期保险费累计所扣初始费用的 22%给付持续奖金；

2 累计部分提取（含部分提取费用）的金额超过累计追加保险费的金额时：

按如下公式计算给付持续奖金：

本合同每期保险费累计所扣初始费用×22%-部分提取累计金额（含部分提取

费用）+追加保险费累计金额；

3 如果经前述计算，持续奖金的金额小于或等于零，我们将不支付持续奖金。

上述持续奖金中返还的初始费用不包括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

部分提取 3.7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您可以申请提取部分保单账户价值，我们将在收到申请书并

同意后，将您部分提取的保单账户价值扣除部分提取费用后的余额给付予您。

我们按部分提取金额的如下比例收取部分提取费用：

保单年度 部分提取费用比例

1 5%

2 4%

3 3%

4 2%

5 1%

以后各年 0%

您每次申请提取的金额及每次提取后剩余的保单账户价值应不低于我们当时规定

的数额。

如部分提取的累计金额超过追加保险费的累计金额，将会影响您的持续奖金。



4 如何支付保险费

这部分讲的是您应当按时支付保险费，如果不及时支付保险费可能会导致合同效力终止。

保险费的支付 4.1 本合同的保险费包括每期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

（1） 每期保险费指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在每个保险

费约定支付日（见9名词释义）支付当期应交保险费。

（2） 追加保险费指经我们审核同意，您依我们的规定向我们申请作为额外投资支

付的保险费。

本合同保险费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宽限期 4.2 如果满足下述任一情形的（以较早到达者为准），本合同将进入宽限期：

（1） 若您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当您超过保险费约定支付日仍未支付本合同及

附加合同（如有）的保险费，则从保险费约定支付日当日24时起60日为我们

给予您的宽限期；

（2） 当您的保单账户值不足以支付本合同的保障费用、保单管理费，则从当月保

单周月日当日24时起60日为我们给予您的宽限期。

宽限期内，如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仍根据本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但会先扣除未

还款项（见第8.7条）。宽限期届满，您仍未支付保险费的，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

的当日24时起效力中止。

效力中止与恢复 4.3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且保单账户不结算生息。

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您与我们协商并达成协议，自您补交保险费及其他未

还款项之日起，合同效力恢复。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2年您与我们未达成协议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我们

解除本合同的，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日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5 如何领取保险金

这部分讲的是受益人如何领取保险金。

受益人 5.1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多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多人时，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如果没有确定份额，

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

人。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并书面通知我们。我们收到变更受益人

的书面通知后，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附贴批单。

您在指定和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必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

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们依照关

于继承的法律法规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1 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2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身故，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3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身故，且不能确定身故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身

故在先。

保险事故通知 5.2 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在 10 日内通知我们。

如果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

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保险责任，但我们通

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

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保险金申请 5.3 申请保险金时，由相应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供下

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见 9名词释义）；

（3） 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见 9名词释义）、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

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

（4）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继承人还须提供可证明其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

件。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

保险金给付 5.4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保险金申请所需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5 日内作出核

定；情形复杂的，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若我们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则上述的 30 日不包括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期

间。

经我们核定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在与受益人达成有关给付保险金数额的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

我们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将赔偿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前述“损失”指

根据保险金给付延滞利率计算的利息（见 9名词释义）损失。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

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6 如何退保

这部分讲的是您可以随时申请退保，退保可能会有损失。

犹豫期 6.1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

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扣除

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

及风险

6.2 本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

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 24 时起，本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

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我们收到并完成资料审核

当日的保单账户价值，再按第 6.3 条的约定扣除退保费用后，将余额退还给您。

如您申请解除合同时本合同已处于效力中止状态，我们将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

结算的保单账户价值，再按第 6.3 条的约定扣除退保费用后，将余额退还给您。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退保费用 6.3 犹豫期内申请解除合同，我们不收取退保费用。

犹豫期后申请解除合同，我们按保单账户价值的如下比例收取退保费用：

保单年度 退保费用比例

1 5%

2 4%

3 3%

4 2%

5 1%

以后各年 0%

7 其他权益

这部分讲的是您拥有的其他权益。

现金价值 7.1 指保单账户价值扣除相应的退保费用后的余额。某一日的现金价值即按当日所适用

的结算利率结算的保单账户价值扣除相应的退保费用后的余额。



指定第二投保人 7.2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若您与被保险人非同一人，您可申请指定第二投保人，该指

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将出具相关批单。

（1） 投保人身故时被保险人已满十八周岁，指定被保险人为第二投保人；投保人

身故时被保险人未满十八周岁，指定被保险人的父母为第二投保人；

（2） 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

您在指定第二投保人时，须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指定第二投保人申请书；

2 第二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如果投保人身故，第二投保人可向我们申请变更其为本合同

的投保人，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将出具相关批单。

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且在投保人身故之前，您可撤销对本合同第二投保人的指

定，我们在收到书面撤销通知后，将出具相关批单。

指定第二投保人后，且在投保人身故之前，如本合同的投保人发生变更或指定的第

二投保人身故，则本次指定第二投保人视为自动撤销。

8 需关注的其他内容

这部分讲的是您需要关注的其他事项。

合同构成 8.1 本合同由本保险条款、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投保单、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

声明、批注、批单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其他书面材料共同构成。

保险金额 8.2 本合同保险金额按本条款第 1.2 条规定、根据基本保险金额进行计算确定。

合同成立与生效 8.3 您提出保险申请且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本合同成立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

经我们同意承保，并自我们收到保险费（以较后者为准）的当日 24 时起保险合同

生效。本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保单周年日、保险费约定支付

日均以该日期计算。

除另有约定外，我们自本合同生效时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年龄性别错误的处

理

8.4 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生日期和性别在投保单

上填明，如果发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或性别不符合本合同

约定投保年龄或性别限制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

金价值。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2）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障费用少于应付保障费

用的，我们有权从保单账户中收取欠交的保障费用。若已经发生保险事故，

在给付保险金时按实付保障费用和应付保障费用的比例给付；

（3）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障费用多于应付保障费

用的，我们会将多收的保障费用无息重新分配入保单账户中，本合同的基本

保险金额不因此而改变。



合同终止 8.5 以下任何一种情形发生时，本合同终止：

（1） 在保险期间内解除本合同的；

（2） 被保险人身故的；

（3） 因本合同其他条款所列情况而中止效力，且未按第 4.3 条办理复效的；

（4） 因本合同其他条款所列情形而终止。

本公司合同解除权

的限制

8.6 本条款第 2.2、8.4 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

日不行使而消灭。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 2 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

事故的，我们承担保险责任。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

事故的，我们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未还款项 8.7 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办理部分提取、解除或终止保险合同时，如果您有欠交的

保险费或者其他欠款，我们先扣除上述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

合同内容变更 8.8 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变更本合同的，应当由我们在

保险合同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您与我们订立书面的变更协议。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您可以申请变更本合同，变更的内容包括：

（1） 减少本合同每期保险费中的额外保险费：

若您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在本合同交费期内，您可向我们申请减少本合同每

期保险费中的额外保险费，减少后的每期额外保险费不得低于您申请时我们规

定的最低限额；

（2） 增加本合同每期保险费中的额外保险费：

若您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在本合同交费期内，经我们审核同意，您可向我们

申请增加本合同每期保险费中的额外保险费，增加后每期额外保险费不得高于

您申请时我们规定的最高限额。每期保险费中的额外保险费新增部分按第 3.2

条所约定之初始费用比例扣除初始费用，剩余部分作为可投资金额进入您的保

单账户中；

（3） 追加保险费：指您按照第 3.2 条约定申请追加本合同的保险费；

您申请增加本合同每期保险费中的额外保险费或追加保险费，我们会要求您提供被

保险人的健康声明书、体检报告书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如果被保险人在增加保险

金额生效之日起两年内自杀，根据本条约定增加的风险金额不生效，但被保险人自

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我们不接受变更本合同每期保险费中的基本保险费、变更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申

请。

联系方式变更 8.9 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您的住所、通讯地址、电话或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变更时，

请及时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若您未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

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我们按本合同载明的最后联系方式所发送的有关通知，均视

为已送达给您。



宣告死亡处理 8.10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下落不明且经人民法院宣告被保险人死亡的，我们

根据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判决依法确定被保险人死亡日期，并按本条款与身故有关的

约定处理。若被保险人在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或继承人应于知

道或应该知道被保险人重新出现后 30 日内将领取的身故保险金退还给我们。

身体检查 8.11 申请保险金的给付时，我们有权要求对被保险人作身体检查或要求有鉴定资质的鉴

定机构（见 9 名词释义）对保险事故进行鉴定。

争议处理 8.12 本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由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1）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 XXX 仲裁

委员会仲裁；

（2）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9 名词释义

周岁 9.1 指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每经过

一年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若不同有效身份证件上关于出生日期的记载不一致，应当以出生证明记载的日期为

准；没有出生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

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保单年度 9.2 指从保险合同生效日或保单周年日 24时起至下一年度保险合同保单周年日24时止

的期间为一个保单年度。

保单周月日 9.3 保单周年日在每月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

日。

风险保额 9.4 指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同一时点身故保险金与保单账户价值的差额。

保单周年日 9.5 指保险合同生效日在合同生效后每年的对应日，不含合同生效日当日。如果当月没

有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保险费约定支付日 9.6 即保险费应交日，指保单周年日在每月、每季、每半年或每年（根据交费方式确定）

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的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有效身份证件 9.7 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有效期内的

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户口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颁发或

者认可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医疗机构 9.8 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政部门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院，有执业医师和

护士提供全日 24 小时的医疗和护理服务；但不包括诊所、精神病院及专供康复、

休养、戒毒、戒酒、护理、养老等非以直接诊治病人为目的之医院。

利息 9.9 复效时补交保险费及本条款第 8.7 条中的利息，均按借款利率计算。

本条款第 5.4 条中的利息按保险金给付延滞利率计算。保险金给付延滞利率与现金

红利储存生息利率（其它产品）一致。

借款利率、现金红利储存生息利率（其它产品）以我们在每月第一个营业日公布的

为准。

鉴定机构 9.10 指司法部或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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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信保诚「智富稳赢」终身寿险 B 款（万能型）》每千元风险保额的年保障费用表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男性 女性 年龄 男性 女性 年龄 男性 女性

18 0.352 0.191 43 1.630 0.697 68 16.268 8.966

19 0.367 0.197 44 1.795 0.771 69 18.308 10.256

20 0.381 0.202 45 1.979 0.853 70 20.621 11.732

21 0.395 0.206 46 2.185 0.944 71 23.224 13.415

22 0.410 0.209 47 2.410 1.044 72 26.124 15.324

23 0.426 0.213 48 2.654 1.153 73 29.329 17.477

24 0.443 0.217 49 2.913 1.269 74 32.847 19.896

25 0.461 0.221 50 3.187 1.394 75 36.691 22.603

26 0.483 0.225 51 3.475 1.528 76 40.880 25.624

27 0.506 0.230 52 3.774 1.670 77 45.440 28.990

28 0.533 0.237 53 4.084 1.818 78 50.402 32.736

29 0.563 0.245 54 4.402 1.976 79 55.800 36.904

30 0.598 0.255 55 4.727 2.140 80 61.665 41.539

31 0.635 0.267 56 5.060 2.314 81 68.025 46.691

32 0.677 0.281 57 5.420 2.507 82 及以上 74.901 52.410

33 0.725 0.298 58 5.828 2.729

34 0.776 0.317 59 6.302 2.993

35 0.833 0.341 60 6.871 3.311

36 0.897 0.367 61 7.549 3.692

37 0.968 0.398 62 8.347 4.147

38 1.046 0.433 63 9.270 4.683

39 1.136 0.473 64 10.328 5.309

40 1.238 0.519 65 11.534 6.034

41 1.353 0.572 66 12.909 6.874

42 1.484 0.631 67 14.478 7.845

注：

1、标准体年保障费用按照此表计算。

2、非标准体年保障费用在此表基础上按照额外死亡率（额外风险发生的比率）的 90%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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